
文学院本科生转专业接收细则

一、文学院转专业工作领导小组

文学院设立转专业工作领导小组，小组成员 5人，由学

院主要领导担任组长。该领导小组全面负责本学院的转专业

工作。

二、关于转出

除《南开大学本科生转专业管理办法》规定的不允许转

出的情况外，文学院对我院一年级、二年级学生转出无其他

限制。伯苓班学生须退出伯苓班，进入相应大类（或专业）

的普通班级，而后依照本细则执行。

三、关于转入

根据我院大类分流情况、专业设备数量及特殊招生形式

（艺术类）录取政策（2022 年学则），文学院“汉语言文学”

专业接收转专业学生，且只接收一年级学生申请转入。

1.转入条件

对文学研究与语言学研究有强烈兴趣并具备一定基础

（建议申请人通过选修或旁听课程的方式对本专业教学内

容进行全面了解后再行申报），具备良好的人文素养、表达

能力和专业发展潜力。无“学业警示”及“校纪校规处分”

记录。



2.选拔程序

符合转入条件的学生，需参加我院组织的转专业考试，

具体考试形式及内容如下：

考核形式：笔试及面试（百分制）

笔试内容：文学基础与语言学基础

综合成绩计算方法：(笔试成绩+面试成绩)×50%=综合

成绩

3.成绩公示

我院对最终排名在文学院网站进行公示，公示期 3 天。

如果学生对结果有异议，可在公示期内，以书面形式提交转

专业工作领导小组处理。

4. 其它事项

其他事项参照《南开大学本科学生学则》(2022 年修订)

第六章的相关规定执行。

四、本细则由文学院转专业工作领导小组负责解释 

南开大学文学院


